
99年地籍清理類型 

◎寺廟或宗教團體土地之申辦流程： 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 

公告清理寺廟或宗教團體 

之土地受理期間、機關 

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 

（公有土地）土地管理機關申報（請）

受理機關審查 

發給證明書或核定文件 

向地政事務所申辦更名或移轉登記 

登記完畢取得權利書狀 

審查無誤 

公告3個月

屬土地權利爭

執者，移送調處

第34條至 

第38條之土地 

有 

異 

議 

無異議 

如為申請代為讓售者， 

應限期繳納價款 

第39條之土地 


